
关于《惠州惠阳佛祖坳市级森林公园经营
[bookmark: _GoBack]范围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政策解读

一、《惠州惠阳佛祖坳市级森林公园经营范围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的制定背景和必要性
惠州惠阳佛祖坳市级森林公园（以下简称“森林公园”）2004年6月经惠州市林业局批准建立（惠市林函〔2004〕56号），批复总面积117公顷。由于早年ArcGIS技术尚未普及，森林公园无矢量数据。根据森林公园批复文件等现有资料，对森林公园范围进行矢量化后面积为119.7094公顷。
“粤东送电珠东北输电通道工程”是纳入国家能源局“十四五”电力规划输电通道的重点工程（国能综函电力〔2023〕20号），并已纳入2023年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粤发改重点〔2023〕72号），工程建设是缓解东莞及惠州地区用电负荷，完善500kV电网结构，提高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量的重要举措。根据项目选址唯一性论证报告结果，工程线路不可避免地涉及森林公园。拟建工程范围永久占用森林公园面积为0.13公顷，约占森林公园总面积的0.11%，在采取了相应的生态修复措施、尽可能地使森林公园内主要保护对象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以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重要线状基础设施重点工程穿越环境敏感区前期工作的通知》（粤发改重点〔2016〕174号），需对森林公园的经营范围进行调整。
2023年12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根据森林公园资料和范围与功能区矢量数据、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唯一性论证、生态影响评价结论及项目红线，编制形成了《惠州惠阳佛祖坳市级森林公园经营范围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称“《调整方案》”）。
二、《调整方案》起草的主要依据
（一）相关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22年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年修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修订）；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订）；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年修订）；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年修订）；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修订）；
1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
12. 《森林公园管理办法》（2016年国家林业局令第42号修改）；
13.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修正）；
14. 《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2020年修订）；
15. 《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0年修订）。
（二） 规范性文件
1. 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2022年）；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9〕42号）；
4.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办发〔2020〕42号）；
5. 《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的通知》（林场发〔2018〕4号）；
6. 《国家级森林公园设立、撤销、合并、改变经营范围或者变更隶属关系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16号）；
7. 《广东省林业厅关于开展全省森林公园规范化清理工作的通知》（粤林函〔2018〕591号）；
8. 《关于加快推进重要线状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穿越环境敏感区前期工作的通知》（粤发改重点〔2016〕174 号）；
9.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9〕42号）；
10.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办发〔2020〕42号）。
（三）行业规范
1. 《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LY/T2005-2012）；
2. 《中国森林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GB/T18005-1999）。
三、《调整方案》主要内容和说明
《调整方案》共三个部分，分别说明了调整理由、调整方案和调整结果三部分内容，另附调整方案示意图。主要内容如下：
“粤东送电珠东北输电通道工程”是纳入国家能源局“十四五”电力规划输电通道的重点工程（国能综函电力〔2023〕20号），并已纳入2023年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粤发改重点〔2023〕72号），经唯一性论证，该工程不可避免地占用森林公园部分林地。根据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修正）和《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0年修订），需申请调整森林公园的范围；
《调整方案》将工程在森林公园内塔基永久占地区域调出森林公园范围，调出区域面积共计约0.13公顷，同时在广东惠阳白云嶂县级自然保护区周边进行异地补划，拟调入区域与白云嶂保护区北侧接壤，总面积3.2607公顷，满足占补平衡的要求。
调整后，森林公园总面积为119.57公顷，面积减少0.13公顷，相比减少0.11%。
四、《调整方案》制定的意义
《调整方案》在基本维持森林公园空间形态和平面布局的前提下，将省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区域与影响区域调出森林公园范围，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森林公园的影响尽可能降低，为森林公园的长远发展开辟空间，既保障了森林公园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又有利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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